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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清市八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设立分公司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设立分公司概述 

乐清市八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6 年 1 月 28

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设立乐清市八达光

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在北京市、重庆市、武汉市分别

设立乐清市八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、重庆分公司、武汉分公司，

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分公司有关设立事宜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次设立分公司事项不构成关

联交易，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本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

公司股东会审议。 

二、 拟设立分公司的基本情况 

1、北京分公司情况 

（1）公司名称：乐清市八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

（2）性质：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

（3）营业场所：北京市昌平区 

（4）负责人：刘滨峰 

（5）经营范围：与公司经营范围一致 

2、重庆分公司情况 

（1）公司名称：乐清市八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

（2）性质：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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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营业场所：重庆市江北区 

（4）负责人：刘滨峰 

（5）经营范围：与公司经营范围一致 

3、武汉分公司情况 

（1）公司名称：乐清市八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

（2）性质：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

（3）营业场所：武汉市蔡甸区 

（4）负责人：刘滨峰 

（5）经营范围：与公司经营范围一致 

以上相关信息均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为准。 

三、 设立分公司的目的、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

此次在北京市、重庆市、武汉市设立分公司，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公司在华

北地区、西南地区和华中地区的布局，吸引高端技术人才，实现资源最大化和

最优化，有助于公司提高自主创新能力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

争力，对公司发展具有积极意义。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和经营状况产生重

大不利影响，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上述设立分公司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需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

记手续，不存在法律、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。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事项的

进展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 备查文件 

1、《乐清市八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 

乐清市八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6 年 1 月 29 日  


